
新竹縣政府個資委外監督履約人切結書

甲方：新竹縣政府  乙方：                                                

一、 乙方因履行下述合約，僅得於甲方指示之範圍內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且

應符合本合約條款、個人資料保護法令及其他相關法令，並願受甲方之監督。

二、 乙方因履行下述合約範圍而保有個人資料檔案者，應指定人員辦理個資安全維護

事項，且該人員應具有管理及維護個人資料檔案之能力，並足以擔任本契約個人

資料檔案安全維護經常性工作。

三、 甲方委託乙方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之範圍、類別、特定目的及期間如下：

（一） 範圍： 乙方為辦理主合約所處理利用之個人資料。

（二） 類別：Ｃ○○一  辨識個人者、Ｃ○○三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Ｃ○一一  

個人描述、Ｃ○一二  身體描述、Ｃ○一三  習慣、Ｃ○一四  個性、Ｃ○二一

家庭情形、Ｃ○四○  意外或其他事故及有關情形、Ｃ○四一  法院、檢察署

或其他審判機關或其他程序、Ｃ一一一  健康紀錄、Ｃ一一六  犯罪嫌疑資料

等資料。

（三） 特定目的：○二五  犯罪預防、刑事偵查、執行、矯正、保護處分、犯罪被害人

保護或更生保護事務、○五七  社會行政、○五八  社會服務或社會工作等提

供安置輔導服務及相關資源連結。

（四） 期間：至合約終止時結束。

四、 乙方及其受僱人就履行本契約所對各項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利用，均須符合個

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規定及甲方所訂之資訊安全相關政策規定，確實實施下列安

全維護措施，並定期回報其遵循之結果：

本合約包含之項目範圍 1. 應實施下列安全維護措施，並定期(至少每季一次)回報遵循情形

是 2. 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

是 3. 界定個人資料之範圍。

是 4. 個人資料之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

是 5. 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是 6. 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內部管理程序。



是 7. 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

是 8. 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是 9. 設備安全管理。

是 10. 資料安全稽核機制。

是 11. 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

是 12. 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五、 乙方不得將甲方委託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事項複委託予第三人。

六、 就甲方委託處理或利用的個人資料，甲方有權保留指示之事項 ，乙方僅得於甲

方指示之範圍內進行處理或利用。乙方如認甲方之指示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相關

法令者，應立即以書面通知甲方。

七、 倘乙方或其受僱人發現有違反本條規定或個人資料被竊取、洩漏、竄改等其他侵害

之情事導致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法規命令，或導致他人權益遭受損失之可

能，皆應即刻通知甲方，並立即調查事故事實與影響範圍、提出控制與因應修復

措施，必要時協助甲方進行和解或訴訟程序。甲方並得要求乙方更換可歸責承辦

人員並限期改善；乙方因可歸責之事由但未更換可歸責承辦人員或逾期未改善者，

甲方得逕行終止合約。

八、 乙方同意配合甲方基於法令之要求實施定期或不定期稽查以監督乙方執行之狀況，

並於甲方進行稽查時，負有提供甲方稽查所需相關文件資料之義務。

九、 本契約期滿、終止或解除時，乙方應依甲方之指示，將因履行本契約所蒐集之個

人資料載體返還予甲方指定人員，並採用永久有效之方法刪除無法返還之個人資

料(包括但不限於以電磁紀錄、紙本或其他任何形式儲存者)，乙方並應提出相關

證明文件，內容包括銷毀或交還之項目、數量、時間、方式、簽收人等，同時應以

書面切結其並未持有任何因執行本契約而蒐集之個人資料。

十、 乙方因違反本條之規定致甲方受有損害(包括但不限於甲方須對被害人負擔損害

賠償責任)時，應對甲方負擔賠償責任（包括但不限於行政罰鍰、賠償金額、訴訟

費用及律師費等）。

機構大章

代表私章



此致 新竹縣政府  

      乙    方：

     代 表 人：

     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